
玉溪市红塔区商务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项目一）

项目名称

红塔区电子商务示范产业园建设经费
立项依据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国发〔2015〕24号）、《云南省商务厅关于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的实施细则》（云商财〔2015〕36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玉政发〔2015〕133号）等精神，更好地抢抓电商时代的发展机遇，坚持政府搭台、市场运作、企业自主发展的原则，全力打造红塔区电子商务示范产业园区，带动全区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互联网+”模式引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返乡创业，发展壮大小微企业，实现我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为我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做出共享。红塔区委、区政府依据国家政策高度重视推进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加强政府引导，培育壮大电子商务经营主体，推进电子商务应用和发展，完善服务支撑体系，建立健全保障机制，构建良好的电子商务生态圈，促进红塔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为目标，构建红塔区电子商务产业园，其包含：运行管理、结算、孵化、培训、外销、物流为一体，打造红塔区具有一定规模的电子商务产业示范平台。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商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租用玉兴路122号银星商务楼作为红塔区电子商务示范产业园办公用房依据红塔区电子商务示范产业园建设计划，启动相应采购程序，统筹规划园区办公用房使用功能和设计根据第五届区人民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纪要通过的《建设红塔区电子商务示范产业园给予资金补助方案》

五、项目实施内容

租用玉兴路122号银星商务楼作为红塔区电子商务示范产业园办公用房依据红塔区电子商务示范产业园建设计划，启动相应采购程序，统筹规划园区办公用房使用功能和设计根据第五届区人民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纪要通过的《建设红塔区电子商务示范产业园给予资金补助方案》。

六、资金安排情况

园区运营经费安排82.6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2年将按预算资金及计划实施该项目。
项目实施成效

按照文件要求，努力发展红塔区电商经济建设，拉动红塔区经济发展。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商务发展经费

二、立项依据

按照商务局三定方案工作职责，依据中央、省、市、区对商务工作职责职能要求，推进商务工作发展。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商务局

项目基本概况

    完成全年经济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12%，进出口总额同比增10%，批发业销售额同比增12%，零售业销售额同比增15%，餐饮业销售额同比增17%，营利性服务业同比增30%。
项目实施内容

    完成全年经济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12%，进出口总额同比增10%，批发业销售额同比增12%，零售业销售额同比增15%，餐饮业销售额同比增17%，营利性服务业同比增30%。
六、资金安排情况

商务工作经费安排5.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将按预算资金及计划实施该项目。
八、项目实施成效

按照中央和省、市、区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全力做好商务经济工作，完成商务经济工作，促进红塔区经济发展。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政府购买岗位经费

二、立项依据

按照商务局三定方案工作职责，依据中央、省、市、区对商务工作职责职能要求，推进商务工作发展。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商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用于支付两名政府购买岗位工作人员经费。
五、项目实施内容

    完成全年经济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12%，进出口总额同比增10%，批发业销售额同比增12%，零售业销售额同比增15%，餐饮业销售额同比增17%，营利性服务业同比增30%。

六、资金安排情况

政府购买岗位经费安排6.24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2年将按预算资金及计划实施该项目。
八、项目实施成效

按照中央和省、市、区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全力做好商务经济工作，完成商务经济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促进红塔区经济发展。
                           玉溪市红塔区商务局

                             2022年2月9日

